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39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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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毒偵字第1976號、第1978號、第2289號、114年度毒偵字第

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坤成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柒月。應執

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參包（驗餘淨重共零點肆肆陸公克，含

包裝袋參只），均沒收銷燬之；扣案注射針筒、吸管各壹支，均

沒收之。

　　事　實

一、張坤成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送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

用毒品傾向，又經法院裁定送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然該

戒治裁定經提起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裁定駁回

而確定，被告業於民國111年2月11日釋放，並由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戒毒偵字第2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

定。詎其仍不知悔改，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各別犯

意，分別為下列之行為：

　㈠於113年10月2日上午某時許，在其位於臺南市○○區○○路

○段00巷00號住處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香菸內點火吸

食其煙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其因另案於同日15時32

分為警通知到案調查，經其同意搜索後，在其身上查扣海洛

因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克、0.08公克），並得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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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後，於同日16時50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可待

因、嗎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㈡於113年10月4日下午2至3時許，在其上開住處內，以將海洛

因摻水混合稀釋後置入針筒內加以注射身體之方式，施用海

洛因1次。嗣其因另案於同日17時21分許，為警在臺南市○

○區○○路0號逮捕，在其身上查扣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為

0.235公克）、注射針筒1支、吸管1支，並得其同意後，於

同日18時5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可待因、嗎啡陽

性反應，始悉上情。　

　㈢於113年5月24日某時許，在其上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

香菸內點火吸食其煙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因其經列

管為應受尿液採驗人口，於113年5月25日9時25分許，經警

通知到場接受採集尿液送驗後，結果呈可待因、嗎啡陽性反

應，始悉上情。　

　㈣於113年2月1日13時10分採尿時回溯72小時內某時，在其上

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香菸內點火吸食其煙之方式，施

用海洛因1次。嗣因其經列管為應受尿液採驗人口，於113年

2月1日13時10分許，經警通知到場接受採集尿液送驗後，結

果呈嗎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

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

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

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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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告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之證據能力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第82頁），本院於審理

時提示上開審判外陳述之內容並告以要旨，且經檢察官及被

告到庭表示意見，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該等審判外陳述

之證據資格聲明異議，故本院審酌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

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其餘文書證據或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

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

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

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一、㈠，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

院卷第80頁），且有勘察採證同意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送驗尿液編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

0000000U0155號）、尿液檢驗結果報告、濫用藥物尿液檢驗

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

錄、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檢體

編號：0000000U0155號）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

卷第21至31頁、113毒偵1976號卷第97頁），並有扣案海洛

因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克、0.08公克）之在卷，此

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錄表、扣押之物證明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毒品初步檢驗

報告單、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市凱醫驗字第87717號濫用藥

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在卷可佐（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9

至19頁、113毒偵1976號卷第95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

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上開犯罪事實一、㈡，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

院卷第80頁），且有尿液採驗同意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送驗尿液編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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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E069號）、尿液初步檢驗報告單、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濫

用藥物尿液檢驗結果報告（檢體名稱：113E069）可資查考

（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25至27頁、113毒偵1978號卷

第31頁），並有扣案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為0.235公克）、

注射針筒1支、吸管1支之在卷，此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

豆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之物證明書、

扣案物照片、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市

凱醫驗字第87713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在卷可佐（麻

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19至23、51、29頁、113毒偵1978

號卷第39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

採信。

　㈢上開犯罪事實一、㈢，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

院卷第80頁），且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

（檢體編號：0000000U0132、CZ00000000000)、應受尿液採

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檢體編號：CGZ0000000000)、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原始編

號：0000000U0132）、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強制到場（強制採

驗尿液）許可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送驗尿液編號與

真實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0000000U0132)、尿

液檢驗結果報告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9至1

5、18、23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

以採信。

　㈣上開犯罪事實一、㈣，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

院卷第80頁），且有毒品案件尿液編號與姓名對照表、正修

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原始編號：CG

Z0000000000）、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

（檢體編號：CZ00000000000)、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強制到場

（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尿液初步檢驗報告單可資查考

（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7至15頁），足認被告任意性

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㈤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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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

第一級毒品罪，共4罪。其施用前後持有第一級毒品之低度

行為，各為施用第一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

罪。被告所犯上開4罪，係於不同之時間所犯，自屬犯意各

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經觀察、勒戒、戒治後，本應徹底戒除毒癮，如

今卻再犯本案施用第一級毒品之罪，顯見其意志力甚為薄

弱，無法獨力戒除毒癮，況被告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

刑並執行在案，卻又犯下本案，顯然無視國家對杜絕毒品犯

罪之禁令，殊非可取，惟念及施用毒品本質上係屬戕害自身

健康之行為，尚未直接危害他人，反社會性之程度應屬較

低，兼衡此類犯罪心態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並不相同，應

側重以適當之醫學治療及心理矯治處遇為宜，暨其犯後尚能

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

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87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

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以示懲儆。

四、沒收：　　

　㈠113年10月2日查扣之海洛因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

克、0.08公克）；113年10月4日查扣之海洛因1包（驗餘淨

重為0.235公克），均為被告所有，係其本案犯罪事實一、

㈠或㈡施用第一級毒品所剩，業據被告供述在卷，且從扣得

毒品之數量難認被告所述為虛，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盛裝上開海洛因

之包裝袋，因包覆毒品，其上顯留有該毒品之殘渣，無論依

何種方式均難與之析離，應整體視之為毒品，爰連同該包裝

袋併予諭知沒收銷燬（鑑驗用罄毒品，既已滅失，自無庸再

予以宣告沒收銷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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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扣案注射針筒1支、吸管1支，均為被告所有，係其本案犯罪

事實一、㈡施用第一級毒品所用，業據被告供陳明確，均依

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10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1條、第51條第5

款、第38條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淳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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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39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坤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毒偵字第1976號、第1978號、第2289號、114年度毒偵字第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坤成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柒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參包（驗餘淨重共零點肆肆陸公克，含包裝袋參只），均沒收銷燬之；扣案注射針筒、吸管各壹支，均沒收之。
　　事　實
一、張坤成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送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又經法院裁定送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然該戒治裁定經提起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裁定駁回而確定，被告業於民國111年2月11日釋放，並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戒毒偵字第2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詎其仍不知悔改，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各別犯意，分別為下列之行為：
　㈠於113年10月2日上午某時許，在其位於臺南市○○區○○路○段00巷00號住處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香菸內點火吸食其煙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其因另案於同日15時32分為警通知到案調查，經其同意搜索後，在其身上查扣海洛因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克、0.08公克），並得其同意後，於同日16時50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可待因、嗎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㈡於113年10月4日下午2至3時許，在其上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水混合稀釋後置入針筒內加以注射身體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其因另案於同日17時21分許，為警在臺南市○○區○○路0號逮捕，在其身上查扣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為0.235公克）、注射針筒1支、吸管1支，並得其同意後，於同日18時5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可待因、嗎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㈢於113年5月24日某時許，在其上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香菸內點火吸食其煙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因其經列管為應受尿液採驗人口，於113年5月25日9時25分許，經警通知到場接受採集尿液送驗後，結果呈可待因、嗎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㈣於113年2月1日13時10分採尿時回溯72小時內某時，在其上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香菸內點火吸食其煙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因其經列管為應受尿液採驗人口，於113年2月1日13時10分許，經警通知到場接受採集尿液送驗後，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第82頁），本院於審理時提示上開審判外陳述之內容並告以要旨，且經檢察官及被告到庭表示意見，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該等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資格聲明異議，故本院審酌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其餘文書證據或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一、㈠，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80頁），且有勘察採證同意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送驗尿液編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0000000U0155號）、尿液檢驗結果報告、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0000000U0155號）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21至31頁、113毒偵1976號卷第97頁），並有扣案海洛因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克、0.08公克）之在卷，此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之物證明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市凱醫驗字第87717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在卷可佐（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9至19頁、113毒偵1976號卷第95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上開犯罪事實一、㈡，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80頁），且有尿液採驗同意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送驗尿液編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113E069號）、尿液初步檢驗報告單、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結果報告（檢體名稱：113E069）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25至27頁、113毒偵1978號卷第31頁），並有扣案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為0.235公克）、注射針筒1支、吸管1支之在卷，此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之物證明書、扣案物照片、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市凱醫驗字第87713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在卷可佐（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19至23、51、29頁、113毒偵1978號卷第39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㈢上開犯罪事實一、㈢，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80頁），且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檢體編號：0000000U0132、CZ00000000000)、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檢體編號：CGZ0000000000)、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原始編號：0000000U0132）、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送驗尿液編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0000000U0132)、尿液檢驗結果報告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9至15、18、23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㈣上開犯罪事實一、㈣，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80頁），且有毒品案件尿液編號與姓名對照表、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原始編號：CGZ0000000000）、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檢體編號：CZ00000000000)、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尿液初步檢驗報告單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7至15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㈤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共4罪。其施用前後持有第一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各為施用第一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所犯上開4罪，係於不同之時間所犯，自屬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經觀察、勒戒、戒治後，本應徹底戒除毒癮，如今卻再犯本案施用第一級毒品之罪，顯見其意志力甚為薄弱，無法獨力戒除毒癮，況被告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刑並執行在案，卻又犯下本案，顯然無視國家對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殊非可取，惟念及施用毒品本質上係屬戕害自身健康之行為，尚未直接危害他人，反社會性之程度應屬較低，兼衡此類犯罪心態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並不相同，應側重以適當之醫學治療及心理矯治處遇為宜，暨其犯後尚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87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示懲儆。
四、沒收：　　
　㈠113年10月2日查扣之海洛因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克、0.08公克）；113年10月4日查扣之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為0.235公克），均為被告所有，係其本案犯罪事實一、㈠或㈡施用第一級毒品所剩，業據被告供述在卷，且從扣得毒品之數量難認被告所述為虛，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盛裝上開海洛因之包裝袋，因包覆毒品，其上顯留有該毒品之殘渣，無論依何種方式均難與之析離，應整體視之為毒品，爰連同該包裝袋併予諭知沒收銷燬（鑑驗用罄毒品，既已滅失，自無庸再予以宣告沒收銷燬）。
　㈡扣案注射針筒1支、吸管1支，均為被告所有，係其本案犯罪事實一、㈡施用第一級毒品所用，業據被告供陳明確，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1條、第51條第5款、第38條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淳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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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坤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毒偵字第1976號、第1978號、第2289號、114年度毒偵字第

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坤成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柒月。應執

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參包（驗餘淨重共零點肆肆陸公克，含

包裝袋參只），均沒收銷燬之；扣案注射針筒、吸管各壹支，均

沒收之。

　　事　實

一、張坤成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送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

    用毒品傾向，又經法院裁定送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然該

    戒治裁定經提起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裁定駁回

    而確定，被告業於民國111年2月11日釋放，並由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戒毒偵字第2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

    定。詎其仍不知悔改，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各別犯

    意，分別為下列之行為：

　㈠於113年10月2日上午某時許，在其位於臺南市○○區○○路○段00

    巷00號住處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香菸內點火吸食其煙

    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其因另案於同日15時32分為警

    通知到案調查，經其同意搜索後，在其身上查扣海洛因2包

    （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克、0.08公克），並得其同意後

    ，於同日16時50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可待因、嗎

    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㈡於113年10月4日下午2至3時許，在其上開住處內，以將海洛

    因摻水混合稀釋後置入針筒內加以注射身體之方式，施用海

    洛因1次。嗣其因另案於同日17時21分許，為警在臺南市○○

    區○○路0號逮捕，在其身上查扣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為0.23

    5公克）、注射針筒1支、吸管1支，並得其同意後，於同日1

    8時5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可待因、嗎啡陽性反應

    ，始悉上情。　

　㈢於113年5月24日某時許，在其上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

    香菸內點火吸食其煙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因其經列

    管為應受尿液採驗人口，於113年5月25日9時25分許，經警

    通知到場接受採集尿液送驗後，結果呈可待因、嗎啡陽性反

    應，始悉上情。　

　㈣於113年2月1日13時10分採尿時回溯72小時內某時，在其上開

    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香菸內點火吸食其煙之方式，施用

    海洛因1次。嗣因其經列管為應受尿液採驗人口，於113年2

    月1日13時10分許，經警通知到場接受採集尿液送驗後，結

    果呈嗎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

    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

    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

    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查被告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之證據能力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第82頁），本院於審理

    時提示上開審判外陳述之內容並告以要旨，且經檢察官及被

    告到庭表示意見，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該等審判外陳述

    之證據資格聲明異議，故本院審酌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

    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其餘文書證據或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

    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

    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

    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一、㈠，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

    卷第80頁），且有勘察採證同意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案送驗尿液編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00

    00000U0155號）、尿液檢驗結果報告、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

    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

    號：0000000U0155號）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

    第21至31頁、113毒偵1976號卷第97頁），並有扣案海洛因2

    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克、0.08公克）之在卷，此亦

    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扣押之物證明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毒品初步檢驗報

    告單、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市凱醫驗字第87717號濫用藥物

    成品檢驗鑑定書在卷可佐（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9至1

    9頁、113毒偵1976號卷第95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

    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上開犯罪事實一、㈡，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

    卷第80頁），且有尿液採驗同意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案送驗尿液編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11

    3E069號）、尿液初步檢驗報告單、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濫用

    藥物尿液檢驗結果報告（檢體名稱：113E069）可資查考（

    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25至27頁、113毒偵1978號卷第3

    1頁），並有扣案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為0.235公克）、注

    射針筒1支、吸管1支之在卷，此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

    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之物證明書、扣

    案物照片、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市凱

    醫驗字第87713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在卷可佐（麻豆

    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19至23、51、29頁、113毒偵1978號

    卷第39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

    信。

　㈢上開犯罪事實一、㈢，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

    卷第80頁），且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

    檢體編號：0000000U0132、CZ00000000000)、應受尿液採驗

    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檢體編號：CGZ0000000000)、正

    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原始編號：

    0000000U0132）、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

    液）許可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送驗尿液編號與真實

    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0000000U0132)、尿液檢

    驗結果報告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9至15、1

    8、23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

    信。

　㈣上開犯罪事實一、㈣，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

    卷第80頁），且有毒品案件尿液編號與姓名對照表、正修科

    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原始編號：CGZ0

    000000000）、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檢

    體編號：CZ00000000000)、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強制到場（強

    制採驗尿液）許可書、尿液初步檢驗報告單可資查考（麻豆

    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7至15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

    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㈤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依

    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

    一級毒品罪，共4罪。其施用前後持有第一級毒品之低度行

    為，各為施用第一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被告所犯上開4罪，係於不同之時間所犯，自屬犯意各別、

    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經觀察、勒戒、戒治後，本應徹底戒除毒癮，如

    今卻再犯本案施用第一級毒品之罪，顯見其意志力甚為薄弱

    ，無法獨力戒除毒癮，況被告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刑

    並執行在案，卻又犯下本案，顯然無視國家對杜絕毒品犯罪

    之禁令，殊非可取，惟念及施用毒品本質上係屬戕害自身健

    康之行為，尚未直接危害他人，反社會性之程度應屬較低，

    兼衡此類犯罪心態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並不相同，應側重

    以適當之醫學治療及心理矯治處遇為宜，暨其犯後尚能坦承

    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

    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87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示

    懲儆。

四、沒收：　　

　㈠113年10月2日查扣之海洛因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克

    、0.08公克）；113年10月4日查扣之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

    為0.235公克），均為被告所有，係其本案犯罪事實一、㈠或

    ㈡施用第一級毒品所剩，業據被告供述在卷，且從扣得毒品

    之數量難認被告所述為虛，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

    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盛裝上開海洛因之包

    裝袋，因包覆毒品，其上顯留有該毒品之殘渣，無論依何種

    方式均難與之析離，應整體視之為毒品，爰連同該包裝袋併

    予諭知沒收銷燬（鑑驗用罄毒品，既已滅失，自無庸再予以

    宣告沒收銷燬）。

　㈡扣案注射針筒1支、吸管1支，均為被告所有，係其本案犯罪

    事實一、㈡施用第一級毒品所用，業據被告供陳明確，均依

    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10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1條、第51條第5款

、第38條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淳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39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坤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毒偵字第1976號、第1978號、第2289號、114年度毒偵字第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坤成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柒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參包（驗餘淨重共零點肆肆陸公克，含包裝袋參只），均沒收銷燬之；扣案注射針筒、吸管各壹支，均沒收之。

　　事　實

一、張坤成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送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又經法院裁定送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然該戒治裁定經提起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裁定駁回而確定，被告業於民國111年2月11日釋放，並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戒毒偵字第2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詎其仍不知悔改，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各別犯意，分別為下列之行為：

　㈠於113年10月2日上午某時許，在其位於臺南市○○區○○路○段00巷00號住處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香菸內點火吸食其煙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其因另案於同日15時32分為警通知到案調查，經其同意搜索後，在其身上查扣海洛因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克、0.08公克），並得其同意後，於同日16時50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可待因、嗎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㈡於113年10月4日下午2至3時許，在其上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水混合稀釋後置入針筒內加以注射身體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其因另案於同日17時21分許，為警在臺南市○○區○○路0號逮捕，在其身上查扣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為0.235公克）、注射針筒1支、吸管1支，並得其同意後，於同日18時5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可待因、嗎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㈢於113年5月24日某時許，在其上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香菸內點火吸食其煙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因其經列管為應受尿液採驗人口，於113年5月25日9時25分許，經警通知到場接受採集尿液送驗後，結果呈可待因、嗎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㈣於113年2月1日13時10分採尿時回溯72小時內某時，在其上開住處內，以將海洛因摻於香菸內點火吸食其煙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因其經列管為應受尿液採驗人口，於113年2月1日13時10分許，經警通知到場接受採集尿液送驗後，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第82頁），本院於審理時提示上開審判外陳述之內容並告以要旨，且經檢察官及被告到庭表示意見，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該等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資格聲明異議，故本院審酌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其餘文書證據或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一、㈠，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80頁），且有勘察採證同意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送驗尿液編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0000000U0155號）、尿液檢驗結果報告、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0000000U0155號）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21至31頁、113毒偵1976號卷第97頁），並有扣案海洛因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克、0.08公克）之在卷，此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之物證明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市凱醫驗字第87717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在卷可佐（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9至19頁、113毒偵1976號卷第95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上開犯罪事實一、㈡，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80頁），且有尿液採驗同意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送驗尿液編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113E069號）、尿液初步檢驗報告單、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結果報告（檢體名稱：113E069）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25至27頁、113毒偵1978號卷第31頁），並有扣案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為0.235公克）、注射針筒1支、吸管1支之在卷，此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之物證明書、扣案物照片、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市凱醫驗字第87713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在卷可佐（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19至23、51、29頁、113毒偵1978號卷第39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㈢上開犯罪事實一、㈢，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80頁），且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檢體編號：0000000U0132、CZ00000000000)、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檢體編號：CGZ0000000000)、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原始編號：0000000U0132）、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送驗尿液編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編號名冊（檢體編號：0000000U0132)、尿液檢驗結果報告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9至15、18、23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㈣上開犯罪事實一、㈣，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80頁），且有毒品案件尿液編號與姓名對照表、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原始編號：CGZ0000000000）、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檢體編號：CZ00000000000)、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尿液初步檢驗報告單可資查考（麻豆分局0000000000號卷第7至15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㈤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共4罪。其施用前後持有第一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各為施用第一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所犯上開4罪，係於不同之時間所犯，自屬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經觀察、勒戒、戒治後，本應徹底戒除毒癮，如今卻再犯本案施用第一級毒品之罪，顯見其意志力甚為薄弱，無法獨力戒除毒癮，況被告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刑並執行在案，卻又犯下本案，顯然無視國家對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殊非可取，惟念及施用毒品本質上係屬戕害自身健康之行為，尚未直接危害他人，反社會性之程度應屬較低，兼衡此類犯罪心態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並不相同，應側重以適當之醫學治療及心理矯治處遇為宜，暨其犯後尚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87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示懲儆。

四、沒收：　　

　㈠113年10月2日查扣之海洛因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131公克、0.08公克）；113年10月4日查扣之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為0.235公克），均為被告所有，係其本案犯罪事實一、㈠或㈡施用第一級毒品所剩，業據被告供述在卷，且從扣得毒品之數量難認被告所述為虛，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盛裝上開海洛因之包裝袋，因包覆毒品，其上顯留有該毒品之殘渣，無論依何種方式均難與之析離，應整體視之為毒品，爰連同該包裝袋併予諭知沒收銷燬（鑑驗用罄毒品，既已滅失，自無庸再予以宣告沒收銷燬）。

　㈡扣案注射針筒1支、吸管1支，均為被告所有，係其本案犯罪事實一、㈡施用第一級毒品所用，業據被告供陳明確，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1條、第51條第5款、第38條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淳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